「美國商會2009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七、環境保護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情形暨未來處理方向

	1.迅速進行公共汙水下水道建設計劃
	1.打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民間企業參與污水處理廠的營運。但目前政府的價格管制政策、限制廠商獲取合理的利潤，使得潛在投資者卻步。建議由政府負責建設污水下水道系統和連接網絡。
	內政部(營建署)
1.辦理情形
(1)政府部門辦理各項公共建設為避免公帑浪費，發包前皆對規劃設計及其價格進行相關評估。依「政府採購法」之辦理發包之系統，今多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之「公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簡稱PCCES)，連結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以進行經費管理作業，便利主辦機關以減少詢價作業之困擾；依「促參法」辦理公告之促參系統則由各主辦機關委聘專業服務廠商進行規劃設計並評估合理市場價格。故政府部門辦理公共建設時皆盡可能符合市場合理價格，進而維持公共建設之品質與政府預算成本控管之平衡。 

(2)依「政府採購法」辦理發包之污水下水道建設，係依工程規劃之結果與價格資料，加計部分工程利潤後訂定標案底價，再依採購法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等作業，由市場機制決定最後決標價格，如廠商認為價格不符市場行情則不會進行投標。同樣的，相對於污水促參案件在規劃階段即參考國際促參案件之平均報酬率及污水建設特性，推估出合理之污水處理費上限，並公開先期計畫內容，廠商得以在符合規範要求下提出標單與報價後進行甄審，如同採購標案，若廠商認為價格不符市場行情則不會參與申請，此時主辦機關亦將比照採購標案，進行流標原因檢討，其中亦包含價格項目之檢討。舉例而言，2008年促參系統即曾配合2007年多處促參系統公告流標及物價大幅波動等主因，進行工程單價檢討，部分系統今亦已陸續成案當中。其次，公共污水下水道之案件，廠商之利潤取決於建設或營運兩部分，廠商得以經由其工程或管理之專業提昇其毛利率，政府部門係僅制訂合理之成本以避免公共資源的浪費。
2.未來處理方向
(1)營造有利的外資投資環境：目前台灣簽訂WTO之GPA採購協定，相信可大幅增加台灣污水建設之能量，未來內政部符合GPA金額規定之污水建設工程採購案，皆會納入GPA相關規定，引進外資投入本土建設。 
(2)由政府負責建設污水下水道系統和連接網絡之議題，內政部「污水下水道第四期建設計畫（2009至2014年）」業已奉行政院指示，原促參辦理系統得改依「政府採購法」辦理，目前正研議相關彈性推動方式當中。
3.涉及法規
(1)「政府採購法」
(2)「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2.因執行污水下水道建設的地方政府機關缺乏必須的經驗和專業，及中央政府和縣市政府的法規政策抵觸，所以建請設立具有明確權責的全新監督機關及透明一致的法規制度。
	內政部(營建署)
1.辦理情形
(1)現階段，縣（市）政府除北、高市外，目前組織、人力、經驗、能力及專業技術能力均有不足，部分由縣（市）政府委外辦理之污水處理廠工程、主次幹管工程時有過度規劃、設計及施工品質不良等問題。且縣（市）政府下水道承辦人員除辦理下水道行政、雨水下水道、專用下水道、污水下水道、建照會審等業務外，部分尚需兼辦河川管理、水權管理、水利行政、水利工程等其他業務，人少事繁，升遷不易而造成人事更迭頻繁，對於推動辦理下水道建設常力有未逮。
(2)內政部營建署為下水道建設之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加速推動下水道建設工作責無旁貸，惟地方政府機關有人力、經驗及專業不足問題，「地方制度法」亦規定下水道建設及管理係屬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治事項，現階段內政部營建署僅能利用現有微薄人力全力協助各縣（市）辦理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及工程技術難度較高之污水處理廠、揚水站、主次幹管等工程；縣（市）政府則由目前各水利局（處）所屬下水道科辦理分支管網、用戶接管工程、系統營運管理等業務，以此分工，盡力推動及以求達成現階段下水道建設政策目標。
2.未來處理方向
為加速推動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未來將努力配合中央政府組織再造提升中央主管機關層級，期能設立具有明確權責的全新監督機關，並視行政院政策對法規作必要之修訂。

3.涉及法規
(1)「下水道法」
(2)「地方制度法」

	
	3.建立維修污水處理設備的資金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
1.辦理情形
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營運管理費用世界各國多半以徵收下水道使用費方式籌措，目前台灣污水下水道系統亦係依此方向規劃，依據「下水道法」第26條規定略以「用戶使用下水道，應繳納使用費」，下水道使用費之計算公式及徵收辦法由各地方主辦機關擬訂，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2.未來處理方向
加速推動各縣(市)收取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定期召開各縣（市）訂定「下水道使用費計算方式及徵收辦法」追蹤檢討會議，針對尚未完成自治條例訂定之縣（市）政府，將加速追踨催辦，並持續輔導地方政府開徵使用費。

3.涉及法規
「各縣（市）政府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

	2.重新評估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政策
	1.溫室氣體相關法規之建議：

(1)將所有利害相關者納入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範圍內。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1.辦理情形：

目前「溫減氣體減量法」（以下簡稱「溫減法」）草案已參照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排放源(source)定義，於草案第3條名詞定義中訂定「排放源」之定義，未來並將依管制範圍之不同，公告相關之排放源。

2.未來處理方向：

(1)目前「溫減法」草案已於立法院審議中，並已完成委員會審查程序，待黨團協商取得共識後，即可送院會進行後續立法程序。

(2)刻正參考國際趨勢及國內管制現況，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立法工作，以期儘速建立盤查、登錄、查驗等機制之法源依據。

(3)環保署未來於制訂相關規範時，將廣納各界意見進行討論及制訂。

3.涉及法規：
「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

	
	(2)援用合適的跨政府氣候變化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準則和協定，為每種產品或設施的效能標準制定明確的定義。其中應考量部份產業自動制訂的效能標準，如混凝土和鋁合金等。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溫減法」草案中已規劃針對事業別、設施別或產品別等之溫室氣體效能標準管制方式，另為積極推動業者儘早執行自願減量工作，環保署刻正研擬「先期專案與抵換專案推動原則」，初期將優先針對電力業、鋼鐵業、水泥業等為對象，倘其減量成果符合先期專案者，亦即優於環保署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強度，即給予減量額度，該額度即可作為企業本身或其他開發案增量之抵換交易用，以鼓勵業者積極減量。



	
	(3)進行明確且完整的溫室氣體排放盤查，並據此制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1.環保署自2004年起開始建立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規範，已參考盤查議定書(GHG protocol)及國際標準組織(ISO)訂定之ISO 14064/14065，製作盤查管理技術手冊，並協助能源密集產業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清冊，並於2007.7.1啟動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迄今已有家廠商參與自願提報盤查資料，並將持續建構認證及查驗管理體系。
2.「溫減法」係為全球開發中國家訂定相關法規之首例，並將優先建立產業溫室氣體盤查及登錄、驗證體系。環保署已建立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作為我國未來溫室氣體減量等各項施政措施之參考。另，行政院核定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與  總統政見，皆已明確宣示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

	
	(4)要求企業每年執行內部溫室氣體排放盤查，或針對高溫室氣體排放量者，要求其執行更頻繁的內部盤查。但企業接受外稽團體盤查的報告繳交頻率，則延長至每三年一次。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環保署目前持續建立查驗機構管理機制，未來「溫減法」通過後，盤查資料均須完成查證始能登錄，而被公告排放源亦須定期登錄盤查資料。



	
	(5)從整體溫室氣體排放計算中，排除非直接二氧化碳排放(來自電力消耗)，以避免重複計算電力供應者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目前產業盤查係針對六種溫室氣體進行至少包含直接排放及間接排放之調查，未來總量管制時將以直接排放量為主要管制範疇。



	
	(6)准許已長期採用「最佳可行技術」的企業以可溯及既往的方式換取碳交易量，不需規定溯及既往之年限。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依「溫減法」草案規劃，未來於施行總量管制時，係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所管轄企業之排放量，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除考量減量技術外，亦將企業歷年努力成果納入考量。

	
	(7)保留一部分碳交易量，讓環保署可用於特定策略性計畫，例如對於經濟發展極為重要但卻會大幅增加溫室氣體的產業計畫，但前提是必須有完善的計畫，蒐集所有利害相關者的意見。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目前碳交易之政策，環保署刻正蒐集國際相關作法並參考設計研擬中

	
	(8)調整早年的罰款政策，將重心自處罰轉移至教育，以鼓勵不遵守的企業從經驗中學習並改善其績效。
	環保署(溫減管理室)

「溫減法」草案第4章「教育宣導」已有相關之規定，罰鍰之目的非處罰，而係促使企業能自動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2.燃料電池：建請環保署、經濟部、及交通部發展整合性政策和獎勵方案，鼓勵國產交通運輸工具使用燃料電池。
	環保署(空保處)
1.辦理情形
環保署為使國人對燃料電池有進一步的認識，每年補助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舉辦燃料電池相關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國際上燃料電池發展政策、法規、合作關係建立及產品研發應用現況等議題進行介紹，提供國人參考外，亦補助該聯盟進行教育推廣，尤其是針對國中小學生及教師的推廣。

2.未來處理方向
如果燃料電池技術能大幅提昇，進而商品化，成本降至合理水準，且民眾可以接受，環保署亦將積極協助推廣，以改善國內環境品質。

經濟部(工業局)

燃料電池應用於交通工具目前尚處於技術開發及示範運行階段，分別由經濟部技術處及能源局政策支持中，俟其進入商品化及量產階段時，工業局將予以政策性支持。
經濟部(能源局)

1.辦理情形
經濟部已積極推動國內氫能與燃料電池相關研究，輔導國內相關產業提升技術能力，並已著手調合國際標準，研擬燃料電池性能測試標準及安全法規，同時建立檢測驗證設施，務實建構國內氫能與燃料電池應用環境。
2.未來處理方向

經濟部已規劃推動國內燃料電池系統應用產品之示範驗證，藉以像一般民眾驗證燃料電池相關產品之使用性能與安全性，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燃料電池相關產品之信賴與接受度，有利於日後將產品導入市場，俟後評估示範驗證之成效後，再據以研析是否研擬燃料電池相關產品（包括運輸工具之應用）的整體獎勵方案。
交通部

未來若環保署、經濟部推動燃料電池發展整合性政策或獎勵方案，交通部可以配合辦理相關措施。

	
	3.太陽能：政府補助家戶和工廠裝設太陽能設備，以及收購太陽能生成多餘電力的方案缺少合適的誘因，且申請補助的流程並未完善的向公眾溝通。
	經濟部(能源局)
1.辦理情形
自2000年起，每年均辦理多場太陽光電設備的補助說明會，向社會大眾說明政府推動太陽光電的政策及對太陽光電設備的補助措施。2006-2008年共辦理97場次，2009上半年已累積19場次，參加人數1,140人次。此外，架設宣導網站及發行電子報，加強對民眾的宣導，去年網站的瀏覽人次達8萬6,000人次，今年上半年已突破6萬人次。目前累計核准量達8.3MW，設置量達6.1MW。顯示出，民眾已知政府的補助措施，並提出申請。
2.未來處理方向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已於2009.6.12於立法院三讀通過，除了原有的設備補助外，透過公式計算電價，將以價惠價格收購太陽光電電力，且條例後，500kW以下的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將不再是餘電收購，民眾可以優惠價格將太陽光電電力回售予電力公司。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今年下半年起，將在說明會中向民眾說明條例。
3.涉及法規
(1)「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2)「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

	
	4.綠產品：建請政府研擬更多獎勵方案，鼓勵使用及研究綠產品，尤其是石化類產品的替代方案。
	經濟部(能源局)
1.辦理情形
依經濟部「發展綠色能源－生質燃料執行方案」據以推動，積極發展可替代化石燃料之生質燃料（包含生質柴油及生質酒精），目前已完成綠色公車（B1~B5）、綠色城鄉(B1)及綠色公務車(E3)等生質燃料示範計畫，並自2008.7.15起於台灣本島全面販售添加1％生質柴油之車用柴油。
2.未來處理方向

未來將視料源供應無虞（非糧食作物，如藻類）及技術進步（車輛適用高比率生質燃料）等情形，逐步提高生質燃料摻配比率。
3.涉及法規

「石油管理法」第38條及第3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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